
货物保险须知

尊敬的广大客户：

为保障货物运输的安全，请详细阅读《货物保险须知》的全部条款。如有异议可

拨打客服热线:400-866-5656 咨询。

一、货物投保价值

客户应如实声明货物价值并进行足额投保，如由于客户申报货物价值不实导致未

能足额投保，由此产生的所有的损失均由客户承担；除非客户在订舱时办理保价运输，

否则，在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我司对于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货物毁损、灭

失的赔偿责任限额以《货物运输委托书》记载的货物价值为限。

二、货物保险保障内容

(一)货物赔偿责任范围

1、因集装箱受碰撞、挤压而造成货物的破损、泄漏等损失；

2、由于运输工具发生碰撞、搁浅、触礁、倾覆、沉没、出轨或隧道、码头坍塌所造

成的损失；

3、符合安全运输规定而遭受雨淋所致的损失；及承运过程中受台风天气影响导致舱

内进水、码头海水倒灌所遭受到的货物损失；

4、在运输过程中或转载时因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

5、遭受盗窃的损失（需提供警方出具的被盗证明）。

(二)货物不承担赔偿责任情况

1、非运输责任导致的货物出险；

2、货物自然损耗，本质缺陷、特性引起的变质、污损、损坏(如：粮食含水量过多

或南北温差导致箱内货物发霉、变质；煤炭自燃现象、果蔬腐烂、钢铁自然生锈等)；

3、铅封完好的情况下出现货物短缺；

4、集装箱内货物包装、装载不善，如:板材、易碎品货物裸装、用塑料带捆扎、货

物间无任何衬垫或者缓冲材料、无任何固定措施等液袋货物装箱不规范所导致的货

损；

5、货物装载超重、散装货物超过上限 26 吨引起的箱门崩开、箱地板破损、塌底等

导致货物出险所产生的费用及货损；

6、实际装载货名与订舱申报货名不符的或谎报瞒报货名的；

7、船舶到港后 15 日内客户原因未提货的导致货物损失的。

二、货物免赔额度



1、普通货物：免赔额 500 元/柜，由客户承担。

2、石板材、瓷砖、粮食类、玻璃、洁具、花盆等货物：免赔额 1,000 元/柜，由客户

承担；执行时间 2022 年 9 月 1 日。

三、货物出险须知

1、保护现场：发现货损请立即停止卸货，保护好事故现场。如客户在未通知我司且

未得到保险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货物卸完或自己拍照留证的，保险公司将不予认

可保险责任的，客户需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

2、自助报案：保护好现场及时通过微信小程序“安通物流”或通过订舱网保险中心

进行报案。

3、现场勘查：配合保险公司人员或保险公司委托的公估人员到事故现场勘察事故经

过，了解损失情况，查阅和初步收集与事故性质、原因和损失情况等有关的证据和资

料。要求现场查勘单，货主都必须签字确认，针对定损争议的案件可以在现场查勘单

上“是否同意”一栏注明。

4、合理施救：配合采取合理的施救、整理措施。保险货物受损后，作为货方的被保

险人应该对受损货物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对受损货物进行转售、修理和改变用

途等工作。如因客户未能及时对货物进行施救或无法施救且未及时反馈我司，导致货

物扩大损失，扩大损失部分不予理赔。

5、资料收集：收集货损证明材料含货值，并在 7个工作日内提交。(如已提供给现场

查勘人员，无需再提供我司)针对泄漏、铅封问题、报备案件，请于送完货 3天之内

提供相应起运港及目的港过磅单(必须码头盖章磅单)、货值(发票、出库单或购销合

同)等索赔材料，逾期提供将视货物完好无损，案件将直接销案不做立案处理。另：

针对事故案件我司会另外通知提供所需材料明细。

6、针对散装货物：应按照积载因素进行装箱，但纯货重上限不得超过 26 吨，且应设

置第二道门或封箱时对箱门进行加固(用粗铁丝在将 2边箱门杆上中下位置进行加固

捆绑)，如因客户装载过满(超过 26 吨)、或装箱、封箱不规范导致货物爆箱、泄漏、

所有责任及费用均由客户自行承担；如造成船舶或其他货物损失，所有责任及费用客

户承担，并追究其法律责任。货物短量情况下，保险公司以两港码头磅单数据为判断

依据，但纯货重以 26 吨/柜为限。车队提箱异常或过磅货重少于 23 吨，需报险处理。

若未及时反馈，导致保险公司以无现场拒赔后的所有损失由客户自行承担。过磅统一

要求∶



(1)码头有过磅业务且提供打印服务，需提供纸质磅单;

(2)码头有过磅业务但无法打印磅单，需司机现场拍照，拍照内容包含车子在磅上的

照片及过磅时间;

(3)码头无过磅业务但堆场可提供，统一在堆场过磅加盖堆场章;

(4)码头及堆场无过磅业务，需及时报备总部操作部，经保险公司允许后才可在工厂

过磅。

(5)为减少货物损失而采取的施救措施而产生的施救费用以 3000 元/柜为限。

7、理赔定损：公估现场与货主共同对损失数量、损失程度、损失金额等施救及其他

相关费用进行确认之后，保险公司将定损结果反馈我司。我司在接收到定损通知后以

短信方式发送至订舱时客户预留的理赔信息接收手机上。实际理算金额需扣除保险免

赔额。

8、确认损失:接收到定损短信，请于 5个工作日内对理赔金额进行确认上传领款单或

反馈争议，如超过期限未进行确认或反馈，保险公司将默认客户同意理算结果，直接

进行理算出单。具体操作如下∶

(1)理赔无异议，在我司订舱网站--保险中心进行确认、下载及上传领款单。

(2)理赔有异议，在接到定损信息后如有争议请反馈我司，我司将依据客户提交的真

实有效索赔材料，与保险公司进行沟通协调。

9、提交索赔：客户确认上传完领款单后，我司将对领款信息进行审核并提交保险公

司，并确认同意理算。

10、赔付时效：保险理赔款支付到账后提交付款申请流程，原则在 7个工作日之内可

支付理赔款项。

知识普及：货物积载因数是指某种货物每一吨重量所具有的体积或在船舶货舱(集装

箱)中正常装载时所占有的容积。

货物积载因素=立方英尺/长吨或立方米/公吨。容积/积载因素=可装载量

备注：如自助报案过程出现问题或报案显示不成功，请及时联系相关网点或拨打报险值班电话
15359595759（微信同号），我们将及时为您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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